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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斯莱克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多工位连续级进模的工件输送装置”专利诉讼和 

与竞争对手美国STOLLE诉讼情况说明公告 

 

 

 
 

近期，有投资者关心苏州斯莱克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多工位连续级进模的工件输送装置”专利诉讼和与竞争对手美国STOLLE诉讼的

进展情况，关于“多工位连续级进模的工件输送装置”专利诉讼，公司已于2014

年1月17日及2014年3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对其即时情况进行了详细披露，关于

与竞争对手美国STOLLE诉讼，公司已于2014年1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对其即时

情况进行了详细披露。 

公司现对上述两项诉讼进展情况及最新情况说明如下： 

一、“多工位连续级进模的工件输送装置”专利诉讼情况及进展 

公司于2011年1月21日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民事起诉状，诉被

告广州斯多里德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美国STOLLE在中国的代理商）侵犯原告的

实用新型专利权。公司于2011年10月14日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该案

撤诉申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0月17日作出《民事裁定书》

（2011穗中法民三初字第101号），准许公司撤诉。 

上述案件被告广州斯多里德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于2011年5月9日向国家知

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对公司“多工位连续级进模的工件输送装置”专利权提

出了无效宣告请求。该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于2012年1月10日由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复审委员会进行了口头审理，并于2012年5月11日出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

决定书》（第18546号），决定维持公司的专利权有效。 

根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8月28日向公司发出的《北京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第三人参加诉讼通知书》（(2012)一中知行初字第3057号），广州斯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多里德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不服上述决定，已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将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列为被告，公司列为第三人，要求撤

销被告第18546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及被告重新作出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

定，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于2012年8月10日受理该案。 

2013年4月1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行政判决书》（(2012)一中

知行初字第3057号），维持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的第18546号无效

宣告请求审查决定。根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送达回证（2012年度知字第

3057号），广州斯多里德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已提出上诉。根据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3）高行终字第1302号），广州斯多里德诺

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已于2013年8月28日申请撤诉并获准许，本案按原审判决执行。 

2012年11月21日广州斯多里德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再次向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复审委员会对公司“多工位连续级进模的工件输送装置”专利权提出了无效

宣告请求，2013年3月5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出具《无效宣告请求

受理通知书》。2013年7月16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出具《无效宣告

请求审查决定书》（第20938号），决定宣告专利部分无效，即宣告权利要求1-4、

6无效，在权利要求5的基础上维持专利权有效。公司不服上述决定，已于2013

年10月10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该《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提起行

政诉讼，将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列为被告，广州斯多里德诺机械设备

有限公司列为第三人，请求：（1）撤销被告第20938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

（2）判令被告重新作出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 

针对以上进展情况，公司已于2014年1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公告的《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第十三节“其他重要事项”之三“其

它事项说明”之（三）“广州斯多里德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申请发行人专利无效

案”中予以披露。 

2014年3月18日公司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一中知行初字第

3533号《行政判决书》的判决结果：“1、维持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

会做出的第20938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2、案件受理费一百元，由原告苏州

斯莱克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各方当事人可在

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



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一百元，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针对以上进展情况，公司已于2014年3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公告的《关于

“多工位连续级进模的工件输送装置”专利诉讼的进展情况公告》中予以披露。 

公司因不服上述行政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4年12月16

日公司收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高行终字第1546号《行政判决书》的判

决结果：“驳回上述，维持原判。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一百元，均由苏州斯莱

克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均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上述专利技术只是公司众多技术之一，并且该专利已于2015年4月28日到期

失效，该诉讼对公司无影响。 

二、与竞争对手美国STOLLE的诉讼情况及进展 

美国 STOLLE于 2010年 4月 22日在美国地区法院俄亥俄州南区代顿法院提

起指控，被告为 RAM、肯•富尔茨、安旭及斯莱克，原告认为安旭、斯莱克侵犯

版权、合谋侵占商业秘密、侵权干涉潜在业务关系、不公平竞争、商业欺诈及非

法侵占。 

STOLLE律师在本案被告之一的安旭在美国履行公务时已通过中介服务机构

将诉状送达安旭，作为被告之一的公司至今尚未收到通过正常法律程序送达的诉

状。尽管诉状未按照相关国际公约的规定送达公司，但公司与安旭仍采取了积极

的应诉行动。安旭及公司于 2010年 6月向法院提出了《驳回诉讼动议》（以下

称“《动议》”），该《动议》依据美国法律认为该法院对安旭及公司无管辖权，

同时要求驳回 STOLLE在诉状中对公司与安旭的所有指控。 

2011年 12月 14日，美国法院就安旭和公司的动议作出裁定，裁定主要内

容如下：1）安旭及公司驳回诉状中第七项指控（不公平竞争）和第九项指控（非

法侵占）的动议获得法院支持，该两项指控分别因所宣称事实不足以证明不公平

竞争和诉讼时效被驳回；2）拒绝安旭及公司关于因管辖权异议而要求驳回诉讼

的动议；3）拒绝安旭及公司关于驳回第一项（侵犯版权）、第三项（合谋侵占

商业秘密）、第四项（侵权干涉潜在业务关系），第八项（商业欺诈）指控的动

议；4）拒绝安旭及公司关于驳回诉状第十项中禁令救济的动议。该裁定只是意

味着这个案子会在俄亥俄州继续，法庭对原告的不公平竞争和非法侵占两个指控

将不会再进行审理，而诉讼会就剩余的指控继续进行。 



2013年 7月 12日，美国法院就安旭及公司和 STOLLE分别提出的即决判决

动议做出裁定，支持被告提出的部分即决判决动议，并驳回被告的部分即决判决

动议，驳回原告的全部即决判决动议，具体如下：就对安旭及公司关于侵占商业

秘密、合谋侵占商业秘密、侵权干涉潜在商业关系和商业欺诈等的指控，即决判

决支持公司和安旭；就对公司侵犯版权指控，即决判决支持公司；就对安旭侵犯

版权的指控没有做出即决判决。即该案最后仅剩对安旭侵犯版权的指控尚待审理。 

针对以上进展情况，公司已于 2014年 1月 17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公告的《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第十三节“其他重要事项”之三“其

它事项说明”之（二）“与竞争对手美国 STOLLE之间的诉讼情况”中予以披露。 

2015年 3月 16日，美国第六巡回上诉法院作出裁定：维持俄亥俄州南区西

部法庭作出的驳回对公司合谋侵占商业秘密、侵权干涉潜在商业关系、商业欺诈

和侵犯版权等指控的即决判决，仅就对公司侵犯商业秘密的指控,指令地区法庭

进行进一步审理。维持俄亥俄州南区西部法庭对安旭的即决判决。 

截止目前，该诉讼无实质性进展。如果该诉讼导致公司任何损失，公司实际

控制人安旭先生已承诺将予以全额补偿。故无论判决结果如何，该诉讼不会对上

市公司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苏州斯莱克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1月 23日 

 


